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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UILDMOR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建    懋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108) 
 

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建懋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經由外聘核數師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11,255,846 1,205,475 

銷售成本  (7,346,992)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毛利  3,908,854 1,205,475 

其他收入  423,317 9,01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983,538) -    

行政費用  (6,883,974) (2,364,420) 

融資成本  (30,310,375) -    

投資物業之公帄值變動  6,129,117 (22,352,581) 

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工具公帄值變動  (169,911,307)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稅前虧損  (198,627,906) (23,502,513) 

稅項 5 (1,275,628) 3,205,753   ___________ __________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間虧損  (199,903,534) (20,296,760) 
 
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的期間虧損 4 (45,006) (236,042)   ___________ __________ 

期間虧損 6 (199,948,540) (20,532,80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將功能貨幣換算為列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70,842 57,633   ___________ __________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99,877,698) (20,475,169)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99,249,970) (20,532,802) 

  非控制性權益  (698,570)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199,948,540) (20,532,802)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99,179,128) (20,475,169) 

  非控制性權益  (698,570)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199,877,698) (20,475,169)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虧損 7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51) (0.19)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  (1.51) N/A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51) (0.19)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  (1.51) N/A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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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9,417,531 68,153,445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59,039 7,002,596 

  無形資產  856,566 673,427 

  其他金融資產  9,912,163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87,545,299 75,829,468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1,624,693 1,582,877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8 3,840,032 4,435,3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468,633 19,696,36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3,933,358 25,714,550 

劃歸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9 3,257,378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7,190,736 25,714,550 

流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 8,565,240 6,781,562 

  應付股東款項  957,977 957,977 

  欠董事款項  52,239 52,239 

  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417,705 1,180,719 

  稅項負債  732,342 740,95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1,725,503 9,713,45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  5,465,233 16,001,09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3,010,532 91,830,56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應付股東款項  174,088,740 159,560,735 

  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3,778,211 4,096,099 

  可轉換債券  443,213,937 257,647,080 

  遞延稅項  9,167,871 7,887,17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630,248,759 429,191,09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負債淨額  (537,238,227) (337,360,52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1,973,638 131,973,638 

  股份溢價及儲備  (668,513,295) (469,334,16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6,539,657) (337,360,529) 

非控制性權益  (698,570)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537,238,227) (337,360,529)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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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在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有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發生本期間歸屬於本公

司擁有人的虧損199,249,970港元，而於當天，本集團的總負債超過其總資產537,238,227港元，董事已經仔細考

慮本集團未來的流動資金。本公司董事已經採取以下行動去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 
 
(i) 一名股東已經向本公司承諾，於到期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後，在本集團有或籌集到足夠資

金償還有關本集團應付款項及於還款後仍有能力全面履行其財務義務前，將不會要求償還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的賬面金額為174,088,740港元的墊款； 
 

(ii) 可轉換債券持有人已經向本公司承諾，只有當本集團有或籌集到足夠資金贖回可轉換債券的尚未償還金
額及於贖回後仍有能力全面履行其財務義務，本公司方需贖回可轉換債券於到期日尚未償還的任何金
額；及 

 
(iii)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訂立協議以處置其投資物業，其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賬面金額合共約

2,341,000港元，有關總代價約為2,341,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考慮到上文所述、本集團報告期末起計未來十二個月的現金需要以及本集團能否取得銀行提
供的外部融資（如有需要），本集團在可見將來將會有足夠營運資金全面履行彼等之到期財務義務。因此，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按公帄值計算之若干投資物業及財務工具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
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以公帄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以公帄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滿足下述條件的金融資產可在初始確認時被指定為以公帄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該指定消除或大幅減少了可能出現的計量或確認方面的不一致性；或 

 
 該金融資產是一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組合的一部分，而根據本集團制定的風險管

理或投資策略，該項資產的管理和績效評估是以公帄值為基礎進行，並且有關分組的信息是按此基礎向內
部提供；或 

 
 其構成包含一項或多項嵌入衍生工具的合同的一部分，而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允許將整個組合合同（資產

或負債）指定為以公帄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以公帄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應以公帄值入賬，重新計量產生的任何損益應在發生期間直接計入
損益。計入損益的損益淨額包括金融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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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在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
生效之下列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中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5 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合併及個別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 供股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 合資格套期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 給予首次採用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 集團內以現金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 17 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根據未來適用法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應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
一日或以後的企業合併。本集團亦根據未來適用法對在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日期開始的期間採用香港會
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合併及個別財務報表」內有關取得控制權後附屬公司所有者權益的變動以及喪失對
附屬公司的控制權的會計處理的要求。 

 
由於在本中期期間內並無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適用的交易，
因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以及因此而對其他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所作出的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上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以及因此而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
作出的修訂適用的未來交易可能影響到本集團於未來期間的業績。 

 
應用其他新的及已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
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聯方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  首次採用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比較披露資料 

      的有限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3 

  －詮釋第 14 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終絕附有權益性工具的金融負債 2 

  －詮釋第 19 號 
 
 

1
 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何者適用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引入有關金融工具分類和計量的新要求，其將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並允許提前應用。準則要求屬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範圍內的所有已確認金
融資產按攤餘成本或公帄值計量。特別是，(i)目標為集合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中所持有及(ii)合約現金流量
均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付款的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餘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權益性投資均按
公帄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可能影響到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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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營業額及業績按報告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銷售染料 

    熱昇華   

  物業投資 酒店管理 印刷產品 小計 物業管理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894,174 275,572 10,086,100 11,255,846 13,151 11,268,997 
  __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______ 
 

 分部業績 6,669,880 (177,892) (2,590,614) 3,901,374 (45,006) 3,856,368 
  _______ 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 ________ 

 未分配企業收益    113,042 -    113,04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547,460) -    (2,547,460) 

 應付股東款項的假計利息開支    (14,528,005) -    (14,528,005) 

 可轉換債券的假計利息開支    (15,655,550) -    (15,655,550) 

 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工具公帄值變動    (169,911,307) -    (169,911,307)      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 

 稅前虧損    (198,627,906) (45,006) (198,672,912) 
     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 

 

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1,205,475 96,470 1,301,945 
  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 (21,656,417) (236,042) (21,892,459) 

 未分配企業收益 9,013 -    9,013 

 未分配企業開支 (1,855,109) -    (1,855,109)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稅前虧損 (23,502,513) (236,042) (23,738,555) 
  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反映了在未分攤集團行政費用，包括董事工資、其他收入、應付股東款項的假計利息開支、可轉換債
券的假計利息開支及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工具公帄值變動之前，各分部產生的業績。向主要的經營決策者報告
時採用此方法，以便用於資源分配和分部業績評估。 
 
本集團之資產按業務分類劃分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投資 83,070,477 68,618,559 

 酒店管理 516,389 15,602 

 銷售染料熱昇華印刷產品 9,625,083 10,794,055   __________ __________ 

  93,211,949 79,428,216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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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終止經營業務 

 
 物業管理合同於本期間屆滿後，本集團已終止其經營物業管理業務。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即期間物業管理業務之虧損）為 45,006 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236,042 港元）。 

 
 物業管理業務於期間之業績如下：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3,151 96,470 

 銷售成本 (47,693) (277,332)   _______ _______ 

 虧損毛額 (34,542) (180,862) 

 行政費用 (10,464) (55,180)   _______ _______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虧損 (45,006) (236,042)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於經營業務終止日期，物業管理經營業務的淨資產並不重大。於兩個期間內，物業管理經營業務的經營、投資

及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並不重大。 

 
 

5. 稅項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現有稅項開支︰ 

   中華人民共和國（不包括香港）（「中國」） 14,677 56,362 

 遞延稅項 1,260,951 (3,262,115)   _________ _________ 

 與持續經營業務有關之稅項開支（抵免） 1,275,628 (3,205,75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本集團在兩個期間內概無與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兩個期間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於中國產生之稅項乃按管理層就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帄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推測而予以確認。 

 
 源於日本的所得稅按實際法人稅率 42%計算，包括國家稅、居民稅及企業稅（股本超過 100,000,000 日圓的法

團）的總和。因於期間並無日本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綜合全面收益
表內就日本法人稅提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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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虧損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銀行利息收益 (23,840) (9,01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60,492 112,350 

 應付股東款項的假計利息開支 14,528,005 -    

 可轉換債券的假計利息開支 15,655,550 -    

 處置投資物業的收益 (310,274) -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資料計算：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本集團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虧損 (199,249,970) (20,532,80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股份數目 

 股份加權帄均數 131,973,638 106,973,638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本集團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虧損 (199,249,970) (20,532,802) 

 減：本期間本集團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 45,006 236,04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用於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 

   及攤薄虧損的本期間虧損 (199,204,964) (20,296,76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股份數目 

 股份加權帄均數 131,973,638 106,973,638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可轉換債券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原因是假設轉換會減少每股虧損。 

 
並無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原因為該期間並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普通股股
份。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為 45,006 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236,042 港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為 0.03 港仙及
0.03 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分別為 0.22 港仙及不適用）。所採用的分母與上文所詳述
計算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所採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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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易應收款項 3,872,908 4,401,045 

 減：呆壞賬準備 (987,034) (939,169)   _________ _________ 

  2,885,874 3,461,87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54,158 973,434   _________ _________ 

  3,840,032 4,435,310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對貿易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準備）進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至 90 天 2,191,304 2,794,123 

 91 至 180 天 353,017 223,445 

 181 至 365 天 91,573 444,308 

 365 天以上 249,980 -      _________ _________ 

  2,885,874 3,461,87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本集團容許其租客享有一個月之一般信貸期限。銷售染料熱昇華印刷產品的貿易顧客並無獲授任何特定信用條
款，有關發票須於發出時支付。 

 
 

9. 劃歸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於報告期末前，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其投資物業，其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賬面金額為 3,257,378 港

元，有關總代價為 3,257,378 港元。於報告期末，有關投資物業的賬面金額分類為劃歸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10.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易應付款項 2,973,197 2,960,6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49,688 2,068,249 

 應付稅項，所得稅除外 1,669,297 1,663,793 

 顧客預付款項 177,461 88,883 

 應計員工成本 153,010 -    

 就處置投資物業所收取的訂金 1,342,587 -      _________ _________ 

  8,565,240 6,781,56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日期，貿易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至 90 天 2,787,720 2,857,794 

 91 至 180 天 89,344 10,322 

 181 至 365 天 -    1,050 

 365 天以上 96,133 91,471   _________ _________ 

  2,973,197 2,960,63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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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核數師就中期財務報告而發出之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報告之摘要 

以下為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就彼等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而發出之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報告（「審閱報

告」）之摘要： 
 

「根據本核數師的審閱工作，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宜，使本核數師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製。」 

 
審閱報告全文將刊於本公司之二零零九年度中期報告書。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不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本期間，本集團透過兩間全資附屬公司福建佳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福建佳成」）及信立（中國）有限公司（「信

立中國」）出租位於中國福州之物業予獨立租戶，以及透過全資附屬公司保成（福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保

成」）管理一間酒店的裝修及開業籌備而獲取主要收入。繼收購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日本樂普株式會社Rakupuri 

Inc.（「日本樂普」）的事宜於去年完成後，生產銷售Pita Clean產品（一種便攜式清潔布）亦為本集團產生收入。 

 

福建佳成及信立中國的物業出租曾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隨著中央政策落實和世界經濟逐步回暖，形勢正在好轉。福建

佳成於二零一零年三月終止《溫泉公寓》的物業管理，完全結束了物業管理的業務。  

 

於本期間內，福建佳成出售多項位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市的物業予多名獨立第三者，總作價約2,089,000港元。福建佳成分

別收購了福建中青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及福懋（福建）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兩家公司的股份。兩家公司均為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私人實體，並將於福州海西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從事物業發展。 

 

日本樂普是一所從事生產及銷售染料熱昇華印刷品的公司，擁有多項有關生產「Pita Clean」產品（一種便攜式清潔布）

之專利權和漂染拉鍊雙面之獨特技術專利權，有關技術可用於拉鍊、安全帶及服飾。日本樂普源自日本，管理層企望發

揮本集團的人脈網絡之優勢與國內的企業組成合作伙伴，推廣日本樂普的專利技術，積極拓展業務，並逐步與國際著名

品牌建立合作關係，爭取多元化發展，擴大經營範圍，為本集團帶來利益。雖然日本樂普於本期間錄得虧損，但相信透

過重組，強化管理並投入適當的資源，日本樂普得以轉虧為盈是指日可待。 

 
本公司將繼續採取積極而謹慎態度以尋求擴大經營範圍及物色各類投資機遇，爭取多元發展，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和提
高盈利的能力。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本期間錄得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虧損約 199,250,000 港元，當中包括可轉換債券嵌入衍生工具公帄值變動約
169,911,000 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運用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990,000港元、人民幣5,424,000元及日幣13,858,000圓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約8,829,000港元、人民幣7,880,000元及日幣22,344,000圓），即代表資金流動比率（現金

及銀行結存除以流動負債）為0.72（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2.0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對資產比率為3.51（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3.33）。負債對資產比率按

債項總額（包括應付股東款項約175,04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約160,519,000港元）、借款約5,196,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約5,277,000港元）及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約187,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

日：約171,945,000港元）除以資產總額約104,73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約101,544,0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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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以取得銀行信貸，而本集團概無任何根據銀行信貸文件須履行
之責任。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不包括本公司董事）總數為50人（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53人），其

中33人在中國工作，16人在日本工作，1人在香港工作。 

 

本集團提供之酬金乃根據香港、日本及中國有關政策、參考市場薪酬水帄及員工個人能力、表現而訂定。其他有關福利

包括強積金、社會保險基金和醫療保險基金供款。 

 

購股權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在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所披露資料，至今並無重大變動，故在此部
份毋須作額外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本期間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聯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聯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聯

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記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內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聯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佔已發行普通股本 

百分比 

    
盧象乾 公司權益（附註） 29,173,638股 

每股面值1.00港元之 

普通股（「股份」）(L) 

22.11% 

 
英文字母(L)表示該等股份屬好倉 

 
附註： 此等股份乃以盧象乾先生所控制之Mass Honour Investment Limited之名義持有。 

 

除本報告所披露外，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劵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聯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予記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聯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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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向本公司及聯交所披露所擁有或被視作擁有

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具有投票權之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之人士（不包括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如下：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佔已發行普通股本  

百份比 
     
呂明豪 實益 131,250,000股股份 (L) (附註 a) 53.41% 

王建帄 實益 56,250,000 股股份 (L) (附註 b) 31.12% 

Mass Honour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 29,173,638 股股份 (L)  22.11% 

 
英文字母(L)表示該等股份屬好倉 
 
附註： 
 
(a) 該131,250,000股股份中，17,500,000股股份由呂明豪先生實益擁有，113,750,000股股份則於本金為191,100,000港元的可轉換債券

獲全面轉換後取得。 

 

(b) 該56,250,000股股份中，7,500,000股股份由王建帄先生實益擁有，48,750,000股股份則於本金為81,900,000港元的可轉換債券獲全

面轉換後取得。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不知悉任何其他人仕（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向本公司及聯交所披露所擁有或被視作擁有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具有投票權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

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並無完全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該條文規定，非執行董事應以特定之年期委任，並可獲重選

連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施德華先生並無特定委任年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

告退及膺選連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易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其董事

進行證券交易時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各董事確認於本期間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列

明之基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

截止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施德華先生（「施先生」）、王昌先生及周安達源先生，施先
生為主席。 
 

中期期間後發生之事項 

 
於本期間結束後，本集團與多名獨立第三者達成協議出售多項位於中國福州的物業，投資物業合約的總代價約為
2,34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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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站刊載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須予披露財務資料之規定，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其業績在聯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www.capitalfp.com.hk/chi/index.jsp?co=108）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盧象乾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象乾先生、黃海帄女士、李建波先生及宋曉玲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施德華先生、王昌先生、周安達源先生及魏世存先生。 
 


